中共苏州大学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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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工会会员法定节日和
生日慰问发放办法（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各党委、党工委，校党委各部门：
《苏州大学工会会员法定节日和生日慰问发放办法（修订版）》业经工会委员会讨论、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中共苏州[image: image2.wmf]大学委员会       

2018年9月28日        
苏州大学工会会员法定节日和生日慰问
发放办法（修订版）
为保证广大工会会员的集体福利待遇落到实处，不断增强会员的获得感、幸福感，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《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》（总工办发〔2017〕32号）和《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<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>的实施细则》（苏工发〔2018〕13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经工会委员会讨论、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决定对我校工会会员发放法定节日和生日慰问。发放办法如下：
一、经费来源
学校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、《中国工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给予工会经费补助。
二、发放范围和标准
发放范围为我校工会会员（独立核算单位会员除外）。
发放标准：法定节日慰问1800元/人/年，生日慰问400元/人/年，每位会员全年合计总额不超过2200元（含生日慰问）。
独立核算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参照执行。
三、发放方式
1.慰问于每年3月至12月发放到会员苏大通（校园一卡通）账户。
2.新会员15号（含）前入职的，按全月发放；15号后入职的，按半月发放。
3.会员退休，从退休后下月起不再享受慰问。
4.会员调离学校，不再享受慰问。
5.内退、长期病假等会员，经本人书面申请可暂停发放至苏大通帐户，由校工会以等额实物形式给予慰问。

四、本办法从2018年9月起执行，由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
抄送：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，工会、团委。
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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